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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肆、改進建議 

　　公務人員考試，主要考量的核心對象有二：其一是政府的用人機關，

其二則是考生。在考生方面，主要是執行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包括平等

權、工作權、應考試及服公職之權，這此一部分主要在建立平等、公開競

爭之環境。至於政府機關方面，則是要滿足政府的用人需求，這是考選主

管機關最為重要的目的。因此，對於公務人員的考選制度，本研究主張，

在公平的基本原則下，建立具有信度、效度的考選制度，在高公信力之下

滿足各級政府機關用人需求。

(一)考試方法視工作屬性多元採用

　　考試方式的多元化，是八十五年國家發展會議的共同意見，是人力

及服務再造推動的作法；考選方式的改進也是考試院歷次研討會如八十

七年文官制度與國家發展研討會、八十八年全國人事行政會議、考選部八

十八年考選制度與國家發展研討會探討的議題。現階段的考試除了以筆試

為主外，應可考量酌加其他的考試方式。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八條

的規定：「考試得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

有關學歷、經歷證明及論文等方式行之。除筆試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

式。」由此可知，考試的方法與技術，實不僅限於筆試一種，宜依任用之

需要，採行其他的法定方法。

　　具體作法如下:

1.觀念上，除了筆試之外，應酌採其他的考試方式，祗要在相同的程序

下進行，依考試成績高低決定錄取與否，即屬公開競爭之考試。當然，考

試類科、應考資格、應試科目不能為特定人士量身定做。

2.確立各種考試方式的運用時機及功能，視工作性質、職務屬性需求，採

取不同的方式。

3.考試類科、報名人數過多，基於時間成本的主要考量，考試方式便受到

限制。解決之道，可採分試的方式，進行先期性篩選；最後決定性的考試

考試方式則可多元採用。

4.長遠政策，應建立公務人員專業證照制度(類似資格考之性質)，將目前

高普考試的許多類科及部分特種考試，均可逐步併入專技考試之中，政

府各級機關需要用人時，就可從具有專業證照的人員中，自行甄選遴用



(施能傑，民 89:272-274)。然所涉及的法令修改及配套措施極多，施行時

必然要循序漸進，逐步落實。

(二)配合終身學習體系建立，廣開人才來源之空間

　　正規教育是人才培育之根本，但正規教育下不難發現興趣不合而轉

換跑道之情形；再者，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之科別，正規教育並非專業能

力來源的唯一管道；在當前教育部提倡終身學習、進修教育日益普及的情

形下，應提供自學有成之士參與公職之管道。

　　具體作法如下：

1.應考資格設計，應以學系為主，輔以核心科目設計，在列舉系科外，

凡曾修習核心科目中之若干科目（包含正規教育後，自進修教育取得之

學分數，或建議規劃之公務學程在內）者，即應准其報考相關之考試類

科。

2.進修教育之範圍，包含公私部門之進修管道， 凡經教育部或考試院承

認之資歷皆可採認。

(三)應考資格規定仍應本於專業要求，補考選方式效度之不足

　　按各行各業均有其專業性，其間只有「程度」的問題。行政類各考試

科別之工作性質亦有其專業性，所謂的「廣收慎選」，只有在考選方式具

有高效度、高信度的前提下，才能拔選到真才。因此，在應考資格規範上

仍應強調專業背景，以補考選方式功能之不足。

　　具體作法如下：

1.行政類各科別，仍應限相關科系畢業者，或曾修習相關核心科目者始

得應考。

2.技術類科應重新檢討列舉系科，與該考試科別工作性質之相關性而要

進行前開檢討，又以建立核心科目為前提。

3.建立核心科目，取代現行所謂「二科原則」可以替代相關學系作法。

(四)規劃建立各職系核心工作能力，以為設計應考科目、選擇考試方法之

依據

　　公務人員考試，為滿足政府用人之需求，應考量用人機關工作專業

之需要。為免應試科目設計，擺盪於學者專家意見與用人機關意見之間，

而最後以妥協收場，有必要規劃建立各職系核心工作能力，作為研訂或

修正應試科目之依據。

　　具體建議如下：

1.建立各職系核心工作能力，以為設計應試科目內容、科目數之依據。並

可作為決定考選方式之依據。如其所要核心能力為替往生者化粧之技藝，

就不一定要採用以筆試為主的考試方式。



2.一個職系應設多少考試科別，基本上應視適用該職系機關之工作性質

及需求彈性調整。

3.普通科目範圍，應調整為與核心工作能力有關之基礎科目為範圍。

4.應試科目數應能測驗出應考人所具備核心能力的程度為依據，不必強

求各種考試科目的數量，一定要相同〔註５２〕。

(五)慎選命題及閱卷委員，增加考選的準確性

　　以筆試為主的考選方式，影響考選準確性的關鍵在於命題及閱卷。因

此，命題及閱卷委員的專業性及使命感便非常重要。

　　具體作法如下：

1.命題及閱卷委員資料庫名單，應擴及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

及社會上之專業人士(包括公部門之專業人士在內)。

2.對於命題及閱卷委員專長，應由該專業社群領域內之成員進行專業性

審核。

3.題庫命題委員應自資料庫名單中隨機抽選，再由抽選出之名單中互推

召集人，改變現行先遴選召集人，再由召集人擇選共同命題委員之方式。

但應預先訂定分配比例原則，避免過於集中於同一學校或研究機構之情

事發生。

4.試題(包含題庫試題)應定期分析其效度。

(六)落實任用需求調查、多次舉辦考試，確保考選公信力

　　按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所稱「用人機關年度

任用需求」，指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年度開始前或申請舉辦考試

時，函送考選部有關考試等級、類科、人數等用人需求核實而言。而且，

需求名額在考試前二個月已公告周知。於第二次典試委員會大量增加需用

名額，基本上係違反上開施行細則規定，並使考試之公信力受到不必要

揣測〔註５３〕。

　　具體建議如下：

1.政策上應按公告之名額錄取，以迫使用人機關認真擬訂年度用人計畫

及查報缺額。惟為讓用人機關調適，在一定年限之內，可採訂定增額錄取

原則方式，從嚴辦理。

2.對於錄取不足額之類科，應重新公告，舉辦第二次考試解決。

3.在不準備大幅更張之情形下，高普初等考試不必自我設限一年辦理一

次，可以分在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辦一次，讓各用人機關有持續補充人才

之機會。再加上性質相近之特種考試，用人機關獲得人員補充之時程將大

幅縮短。

4.若能建立公務人員專業證照制度，將來政府各級機關需要用人時，就

可從具有專業證照的人員中，自行甄選遴用，此問題將可完全解決。



(七)試務委託應以特殊需要者為限，以免增加用人機關困擾

　　我國政府體制，設有專責之考選主管機關，並且已發展到一定之規

模，試務委託用人機關辦理，該用人機關如願意接受，勢必要抽調人力

或增加人力辦理考試，影響正常業務運作。

　　政府基於有效服務需要，依事務性質，進行專業分工，分設部會掌

理，以達到統一事權之效。行政機關對於權限內事項，應以自行處理為原

則，如基於實際需要或某種困難，才有委託其他機關或民間法人團體辦

理之必要，此在行政程序法第十五、十六條立法說明，記載甚詳。

　　具體作法如下：

1.考選部是專責機關，委託用人機關辦理試務，應以考選機關欠缺測量

機具之考試，或以現行考試方式無法甄選適當人才之考試為限。

2.反對試務委託用人機關辦理，並不代表考選主管機關仍獨攬最後人選

之決定權；相反地，最後人選決定權應交給實際用人機關。如第一試由考

選主管機關進行篩選，第二試則交給實際用人機關篩選；細瑣之報名、資

格審查等試務性工作，仍由考選主管機關執行。

(八)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落實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限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應有法律之授權，並符合比例原則。此

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三號有完整之說明，該號解釋理由書謂，並

非一切自由及權利並非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

自由者，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

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

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

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

所受限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

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

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

要事項，則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以往特種考試對性別之限制，以考試規則為之，主要係引據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一五五號有關有組織法即有行為法之理由及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二０五號有關平等權之解釋，但前開二項解釋係威權時代產生，

基本精神並不符合當代憲政要求。考選部在八十八年十月所提「公務人員

考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訂定得為限制之授權依據。惟在操作上，仍

需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即以比例原則為內在界限〔註５

４〕。

　　具體作法應長遠發展應循建立核心工作能力，並依核心工作能力設



計考試方式，不要先驗性之排除特定類型之應考人，如需體能者，即進

行測驗體能，如具危險性者，應以陳述工作內容之方式，讓應考人依其

能力自由選擇

[註 52] 一定要相同

　　八十八年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應試專業科目數已由六科減為四科。考選

部所提理由為該項考試報名人數不多，常有錄取不足額情事，為增加優秀青年

報考誘因，乃刪減應試專業科目數；特考特用是否也為考量因素之一，公文書

中並未說明。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基於特考特用等理由，曾建議

考選部刪減退除役特考應試專業科目數為四科，但不為考選部所同意。參見八

十七年十二月一日退輔會八七輔參字第六二七八號函、八十八年二月九日考選

部八八特字第０一一三七號函。 

[註 53] 並使考試之公信力受到不必要揣測

　　有關公告錄取名額後，再於第二次典試委員會前大量增加需用名額，影響

考試公信力之問題，考試院蔡委員文斌特別重視。八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考試院

第九屆第一四八次會議，蔡委員對考選部有關公務人員考試增加需用名額一案，

最近一次發言要求部依照擬案嚴格執行，以求考試之公正性及公信力。惟所謂

考選部擬案係認為各考試自提報缺額至榜示往往長達數月時間，此期間職缺之

變動，機關本不易掌握，如不允許機關增加需用名額或限制增加比率，恐影響

機關用人；又各項考試用人機關不同，統一訂定增加上限，恐無法因應個別考

試需要，因此，擬維持現行作法，用人機關如欲在第二次典試委員會開會前增

加需用名額，應敘明充分理由並循行政程序函送考選部報請考試院決定。根據

以往經驗，考試院從未對第二次典試委員會前增加需用名額之要求拒絕過。 

　

[註 54] 即以比例原則為內在界限

　　考試院於八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第九屆第十七次會議，曾表達辦理各項國家

考試均秉持男女平等之基本立場，並請考選部通函各機關。考選部同年二月十

二日８６選特字第０一四０七號函轉考試院立場，並說明各用人機關申請舉辦

考試，部分類科如因業務性質特殊需要，而為錄取性別之限制，宜請用人機關

適當對社會各界予以說明。 




	二、公務人員考試的改進建議

